
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关于加强科研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有关规定 

  按照教育部科技司“关于开展 2017年度高校科研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

知”和市教委“关于开展 2017年度高校科研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有关

要求，针对我院实际情况，科研实验室的安全管理，以及对研究生、本科生安全

教育规范工作迫在眉睫。为了搞好这项工作，为学院教学、科研工作创造一个良

好安全环境，特做出以下规定: 

1. 学院科研实验室是学院教师承担科研课题、带研究生、本科生以及合作单位

参加科研课题研究人员开展教学实验、科研活动的重要场所。因此科研实验

室负责人、带教导师分别是该室和从事教学、科研实验时所在房间的第一安

全负责人，有责任对在本室进行工作的教师、研究生、本科生以及外单位参

加科研课题研究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管理。 

2. 各科研实验室必须按"四防"（防火、防盗、防破坏、防治安灾害事故）要求，

建立健全以室主要负责人或带教导师为主的各级安全责任人的安全责任制

和各种安全制度。 

3. 带教导师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安全工作，做到经常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带教导师也要加强对学生的安全监管，导师和导师指定负责安全的学生（包

括研究生），每天要对本室内的安全进行检查，一旦发现问题，要及时进行

处理或上报学院，确保不出现任何事故。 

4. 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外单位参加科研课题的研究人员必须服从相应科研实验

室负责人、带教导师或课题组负责人的安全教育和管理，自觉遵守我校和我

院的有关安全规定，确保我院安全万无一失。 

5. 研究生和本科生进入科研实验室需要通过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的“天

津医科大学实验室安全考试系统”考核，成绩合格后，方可进入实验室学习、

工作。 

6. 带教导师要加强对研究生和毕业班本科生实验的指导，本科生、研究生以及

外单位参加科研课题的研究人员在进行实验研究时，带教教师或研究生导师

负责实验仪器使用的培训，必须按实验要求和正确方法进行操作，要经常检

查仪器及电器设备运转情况，进行实验时必须有人看管。 

7. 实验室危化品事项，应尊从“天津医科大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

实验药品要按要求进行收藏，不得乱摆乱放，确保实验的安全性，保证人身

安全和国家财产的安全。对危化品采购，使用，储藏要按照学校要求进行登

记使用。 



8. 科研室的钥匙统一由科研负责人或带教导师掌管，借用钥匙的同时负有安全

等相应的责任。 

9. 吸纳外单位同志参加科研课题组科研工作，并在相应科研室进行实验研究的，

首先报院分管科研副院长审批，在院办公室备案，由所在科研课题组的安全

负责人进行相关安全方面的教育，而且要严格遵守学校和学院有关安全工作

的规定，对从事实验的区域安全负有相应的责任。 

10. 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外单位参加科研课题的研究人员不得在科研室或实验室

内吸烟、使用热得快和其他家用电器。并不得在科研室内乱拉电源，私自拆

卸电器设备，确保电器设备正常使用。 

11. 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外单位参加科研课题的研究人员在科研室学习或进行实

验，必须按时离开实验室，并不得随意在实验室过夜。 

12. 凡从事实验的所有人员离开实验室时，都要注意关好电源、窗户、水龙头，

并确认安全无误。一旦发生事故, 实验人员要严格按照学院安全预案要求进

行处理，如要切断电源、报警、疏散人员、用灭火器灭火等。 

13. 凡从事实验的所有人员都要自觉并经常打扫室内卫生，保持室内干净整洁，

创造良好的教学科研实验环境。 

14. 凡是假期当中要做实验的老师和学生，要在学院办公室登记并提出书面申请。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如有未尽事宜，临时上报学院办公会讨论决定，

出现违反规定者，依事故情况和责任书，追查责任并适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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